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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第 2 次公聽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 分 
二、 地點：本署第 2 辦公室 13 樓第 2 會議室（臺北市衡陽路 99

號） 
三、 主席：吳簡任技正正道                   紀錄：許平和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簡報：「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第 2 次公聽研商會議簡報（略）。 
七、 綜合討論：  

(一) 經濟部工業局 
1. 本辦法修正草案為第 2 次預告，主要是比照水污染防治法

的管理內容，但水污染防治與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

員之設置，對產業的影響是否相同，建議併予評估，避免

中小企業擔心人力不足之問題。 
2. 代理人代理期間，是否需符合第 5 條不得兼職規定？ 
3. 健康風險評估是一門專業複雜的科學，建議健康風險評估

專責人員成立目的應限縮於提供廠商內部參考資訊，以降

低工廠生產過程對人體產生的風險。如現階段不易明確訂

定工作範疇，希望環保署於後續教材編撰時，討論設定專

責人員合理可行的工作內容。 
4. 草案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建議修正為：「評估公私場所排

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因為現行空污法僅針

對有害空氣污染物有健康風險的管理規定。 
5. 草案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建議修正為：「執行『空氣污染』

健康風險管理及降低健康風險之相關工作」，因為其他領域

如水環境，應該也有健康風險問題，避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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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為新規定，草案第 15 條及第 16 條

援引水污染防治法所定菜鳥條款是否有適用上的問題？建

請釐清。 
(二)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草案第 17 條規定，專責人員應於勞基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

駐公私場所，倘屬 24 小時運作之工廠，其專責人員是否亦

須設置多位，予以輪班? 
(三)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建請增訂專責人員每 3 年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

訓練課程至少達 6 小時，若未達訓練時數，即撤銷專責人

員證照（類似職業安全衛生法制度）。 
(四)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草案第 4 條：依環署空字第 1050084283 號函釋:「…應

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公私場所，並專職執

行業務，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

（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污染防制無關之工作…」，函釋

內容所述之『環保法規』是否亦包含可兼任廢棄物專責

人員及毒化物專責人員，或僅可空污專責單位與廢(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合併設置? 

2. 草案第 7 條有關代理人之設置規定： 

(1)倘專責單位超額設置，惟超額設置之人員級別為乙級，

其是否可作為甲級專責人員之代理人(因考取證照之

條件及資格不同)? 

(2)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併同空污專責人員設置，其考

取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條件及資格是否同空污專

責人員?如條件不同，是否須個別設置代理人? 

3. 草案第 8 條：專責人員申請設置應採取網路傳輸方式辦

理，惟尚無相關專責人員之線上申請方式(申請端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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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草案第 9 條： 

(1) 倘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非設置已預設之代理人員

作為專責人員是否可行? 

(2) 草案第 9 條第 1 項：專責人員異動或離職，以「書

面申請」之代理人與「網路傳輸」申請設置之代理

人不同，是否有衝突? 

(3) 依草案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是否係指專責

人員離職或異動，公私場所及專責人員皆應提出申

請，可否擇一提出申請即可? 

5. 草案第 9 條：專責人員離職或異動時，工廠可以同一類

別及級別以上之專責人員訓練資格之人員代理，代理期

間不得超過 3 個月。考量專責人員開課頻率及部分科目

未及格須補考情形，有可能有代理 3 個月仍無法取得專

責人員證書之情形，建議比照草案第 10條規定，增加報

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得延長至 6 個月之規定。 

6. 草案第 11條：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

施行 6個月內完成代理人申請。 

(1)本市轄內約有 450 家公私場所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

員，須於 6 個月內完成代理人申請，行政業務處理量

及處理期程將過於龐大及緊湊。 

(2)倘公私場所未於 6 個月內完成代理人申請，是否具相

關罰則(草案第 21 條規範之處罰，是否僅指人員離職

或異動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 

(3)人員離職或異動應於事實發生 15日內提出申請，並應

於 30 日內完成代理人設置，是否可人員異動或離職與

提出代理人設置申請規範之期程一致，使相關業務併

同申請，避免增加行政業務量。 

7. 草案第 14條：新增之條文係規範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應執行之業務，惟其條文內容僅說明執行業務包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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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與執行健康風險管

理及降低健康風險工作，內容過於廣泛，建議依循草案

第 13 條條文，詳細規範專責人員應執行之事項。 

8. 草案第 15條： 

(1)第 1 項之到職日定義，係指設置專責人員之日期或至

公私場所任職之日期? 

(2)已任職 6 個月之專責人員，惟未完成到職訓練，是否

屬第 5 項所述，係屬連續 3 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專

責人員(因已有設置及任職之紀錄)? 

9. 草案第 16條：新設立之公私場所不得聘僱連續 3年以上

未經核准設置之專責人員，其精神為何?如連續 3年以上

未經核准設置之專責人員已自行完成到職訓練課程，是

否可核准設置? 

10. 草案第 21條：建議依法令順序排序。 

11. 草案第 23條： 

(1)重新申請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之定義為何? 

(2)原申請設置書及期限所指為何? 

(五) 嘉義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 專責人員代理人制度，其代理人之資格為何？可否兼

職？ 
2. 代理人設置是否納入許可管理規範? 

(六) 全國工業總會 
1. 應明確定義「到職訓練」，並合理修訂相關規定，俾利

業者易於招聘合法之專責人員。 
(1)草案訂有「到職訓練」，另環訓所亦針對空氣污染防

制專責人員進行例行性之「在職訓練」，二者容易引

起誤會，建議條文進行名詞定義，以免產生混淆。 

(2)「到職訓練」開班次數過少，以 108 年下半年為例，

僅有北部 1 場次（中央大學訂於 108 年 7 月 27 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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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若錯過此場次，可能無法在 6 個月內完成「到

職訓練」，此專責人員形同失效。草案第 15條第 4項

又規定，如果此專責人員因無法完成到職訓練，不得

聘僱連續 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專責人員，公私場

所應如何辦理?短時間要另外聘用或再找人去參加訓

練課程?此又涉及到空污專班是否有開班或是要聘用

空污專責人員。 

(3)空污專責人員證照應算是專業證照，少了「到職訓練」，

不應就此全盤否定該空污專責人員花如此多之時間、

金錢參加訓練及考試。中小企業聘人困難，環訓所開

班又不密集，形同限制取得證照超過 3年的專責人員

就業機會。 

(4)草案第 16條規定：「公私場所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後

新設立，第 1次申請設置專責人員，不得聘僱取得專

責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 3 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專

責人員。」此點對於招聘環保專責人員就有困難的中

小企業，形同另外一道枷鎖。應比照草案第 15 條規

定，要求該專責人員在 6 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即

可。 

(5)空污專責人員證照理論上為專業訓練的證照，雖然法

規會修正，但其他各項課程亦無大幅度更新，現行教

材從 92 年開始使用至今，也只有小幅度變更，建議

僅需增加到職訓練之相關規定，刪除不允許聘用 3 年

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專責人員規定。 

2. 草案第 14 條僅說明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須進行評估

公私場所排放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險，然相關評估作業

方式及表單皆付之闕如，建議完備相關子法規定，再實

施本項健康風險評估之規定。 
(七) 臺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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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案第 7 條：建議刪除代理人須事先報備及異動亦須報

備，如此僅是增加文書作業，對空污防制並無助益。 
2. 草案第 13 條：代理人只在代理期間才需執行空污防制

工作，建議明定代理人於代理期間才需執行空污業務，

以免權責不清。 
3. 草案第 16 條：建議刪除，此條規定將影響取得專責人

員合格證書者之工作權。 
4. 草案第 20 條：建議刪除，已訂有第 19 條及第 22 條，

各級環保機關自應負起稽查處分之責。 
5. 草案第 24 條：建議給予業者 6 個月至 1 年之緩衝時間，

此期間各級環保機關多作宣導。 
(八) 臺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書面） 

1. 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說明

欄記載本條序文、第 1 款及第 3 款係參考廢（污）水處

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22 條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惟查廢（污）水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內容

為：「一、協助釐定廢（污）水」，其文字為「釐定」，

未修正為擬定及執行。 
2. 草案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3 款將「實施」修正為

「執行」，建議維持原「實施」，以第 3 款突發事故之緊

急應變措施為例，當發生防制設備或製程設備異常之空

污排放等緊急事故，其實際執行緊急停機及設備搶修等

作業為現場作業人員或廠務人員，專責人員仍屬啟動實

施應變之角色。為避免被認定為實際執行動作之人員，

建議維持原「實施」之文字。 
(九)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書面） 

1. 代理人如設置具有甲級或乙級證照資格人員，其資格是

否等同專責人員？是否不受連續 3 年以上未被設置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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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遭廢止資格限制？代理人有無人數上限之規定？

（草案第 7 條） 
2. 假設本廠專責人員設置已超過員額（甲級 2 位、乙級 1

位），達甲級 4 位、乙級 1 位，是否可依第 7 條第 2 項

之規定（超過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類

別及級數之代理人之人數)，而毋需設置代理人員?（草

案第 7 條） 
3. 「到職訓練」定義為何？環保署辦理之回訓是否為「到

職訓練」的項目之一？（草案第 15 條） 
4. 因應草案修正，建請環訓所於平日多開密集班，使公私

場所能符合規定。 
5. 代理人與專責人員是一對一設置，或是針對整個單位該

類別設置指定人數之代理人? 
八、 結論： 

(一) 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包含：代理人代理期間是否專職、新

設廠依草案第 16 條規定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是否

有困難及緩衝期是否應放寛等，本署將納入草案修正之參

考。 
(二)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文到 7 日

內提出意見，或與本案承辦人許平和薦任科員聯繫，電話

（02）2371-2121 分機 6206，傳真（02）2381-0642，電子

郵件 phsheu@epa.gov.tw，俾作為後續草案修正參考。 
九、 散會：上午 11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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